
公共事務學院承辦 國際處 邁向國際種子補助計畫申請程序 
 

 

公共事務學院 111.04.14 編製 

聯絡分機：67482 

國際處（補助單位） 

審核／核發補助經費 

學院 

院內系所 1.填寫申請文件：申請表單及

構想書並請主管核章（系所為

申請單位）。 

2.填寫「系所彙整表」 

3.將申請文件及「系所彙整表」

提交紙本至院辦，申請文件電

子檔 email給院辦承辦人。 

申請程序依國際處規定辦理。 

彙整申請表，由院統一提出申

請（院為申請單位），並將多份

申請表及計畫構想書副本附件

提交至國際處，正本留於院辦。 

經費授權至申請／執行單位 

二、經費授權 

一、提出申請 

三、於執行期間接近尾

聲時填寫「邁向國際種

子補助計畫成果報告」 

院內系所 學院 國際處（補助單位） 

提交電子檔 彙整 


